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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美的工作史---

「兩性工作平等法」可以怎麼用？

張晉芬 婦女新知副董事長 （故事部分）

鄧佳蕙 婦女新知副秘書長 （法律部分）

「兩性工作平等法」的修法運動起始於民國76年國父紀念館及高雄市立文化中心所爆發的「單身條款」事件，當時女性員工在招考時與館方切結約定，凡是年滿三十歲或結婚、懷孕的女性員工就必須自動離職。類似「單身條款」等不合理約定而被迫離職的事件在當年非常普遍，直到國父紀念館及高雄市立文化中心的女性員工集體出面申訴，才引起社會的廣大回應。但在婦女團體奔走聲援的過程中，卻發現國內並沒有相關法律可以規範這種不合理的性別歧視。於是為了保障女性平等工作權益，婦女新知基金會乃決定著手草擬「男女工作平等法」，於78年3月撰擬出草案條文，並在79年3月正式送入立法院，直到現今法案仍在立法院朝野協商中。為了讓法案更為人所熟悉，以下用一個例子說明「兩性工作平等法」的重要精神。
小美剛從一所大學的經濟系畢業。她有一位已論及婚嫁的男朋友。小美想要找一份工作，以發揮所學，同時謀求經濟的獨立。

她看到經濟部要舉行特考，覺得蠻有興趣的。再仔細看，發現竟然限制女性報名。

她於是想試試金融機構。雖然很興奮的看到銀行的徵才廣告，發現應徵資格卻男女有別。首先是有年齡的限制。同樣的職位，女性申請者的年齡規定比男性更嚴格。而且女性已婚者也不能申請。此外，較高的職等，只限男性申請。小美很慶幸自己未婚，年齡也還符合。於是寄出了履歷表。

從上述經濟部及金融機構的招募簡章看來，事業單位很明顯是招募歧視，因為就經濟部或金融機構的工作性質而言，性別、年齡或婚姻狀態的限制都不是工作能力上應必備的條件，因此這樣的招募限制是不合理的。

根據「兩性工作平等法」第7條之規定，「雇主對受僱者之招募、甄試、進用、分發、配置、考績或陞遷等，不得因性別而有差別待遇。…」因此，應徵者可以據此跟雇主要求賠償。
小美收到了面談通知。人事處和業務部的中級主管是主考官。他們看到小美時就從上到下打量她。其中一位說：「小姐，妳不愛穿裙子喔？女孩子應該多穿裙子，才有女人味。」坐下來後，另一位問到小美結過婚沒有？有沒有未婚生子？有沒有男朋友？最近會結婚嗎？另一位說：「小姐，我們的工作常常要加班，妳可以配合嗎？妳晚上可以待到很晚嗎？」

從面談的內容來看，有無結婚、男朋友、是否有結婚計劃等幾乎是女性在面試時最常碰到的難題。原因是雇主已經預設立場，認為女性在婚後就應該以家庭為重，自然無法全心於工作上，因此在招募時將有結婚計劃的女性排除在工作名單之外。但是如此一來就損害了女性的工作權益，也違反了兩性工作平等法第7條：「…招募、甄試…不得因性別而有差別待遇…」之規定。

除此之外，主考官對面試者小美的態度、打量的眼光亦大有問題，若當時小美感覺到侷促不安，而且嚴正聲明請主考官自重，卻換來輕蔑的回應，則主考官有性騷擾之嫌，招募歧視亦成立。
小美很幸運的進入了這家銀行。有一天她與一位同期進來的男同事聊天，才知道自己的薪水每個月都比他少五千塊。詢問副理，副理告訴她，男孩子晚上要值夜，多給一些津貼是應該的。小美說，她也可以值夜班啊！為何公司從來不給她這個機會？副理說，男生要養家嘛，不要計較這麼多。小美說，那位男同事還沒結婚，他要養誰的家？副理又說，男生通常要搬重物，女生能嗎？小美仍然不解：妳怎麼知道我搬不動？而且男同事需要搬重物的機會數都可以數的出來。

儘管女性跟男性從事一樣的工作、能力一樣，但是女性的平均薪資仍然只佔男性的70﹪，雇主對於男女薪資差異的解釋通常是「男生要養家、要搬重物、要值班，比較辛苦」，但是女性賺錢就不養家嗎？搬重物、值班可以在招募時就說明清楚，讓應徵者事先做個風險評估。而不是事後再由雇主依性別自行刪減。

雇主在薪資的給付上大做文章--同工不同酬，顯然已是性別歧視，小美可以根據「兩性工作平等法」第10條：「雇主對受僱者薪資之給付，不得因性別而有差別待遇；其工作或價值相同者，應給付同等薪資。…」要求雇主給予合理之薪資給付。
小美平常工作時，有一位客戶常會趁她遞錢時，摸她一把。她面露不悅，結果客戶反而覺得很有趣，下次照摸不誤。小美向副理和襄理都反應過。他們告訴她，現在銀行業競爭激烈，不要隨便得罪客人。自己小心一點就好了。

銀行裡一位男同事喜歡小美，屢次要請她吃飯。小美表示已有男友，男同事仍不死心。有時在小美面前展露一下肌肉，或是故意評論女明星的三圍或緋聞，想要引起小美的注意。搞的她們幾個出納小姐都很不舒服。小美告訴副理。副理說，年輕人之間開開玩笑，有什麼關係？

有幾位男同事喜歡講黃色笑話。包括小美在內的女同事都抗議過。所得到的回答是：「妳不會把耳朵摀起來？」、「不要那麼保守嗎？」、「啊，妳竟然聽的懂啊？」、或是「妳也可以說啊。」為了工作，小美她們只好盡量忍耐。

工作時顧客有意無意的碰觸、男同事自以為幽默的黃色笑話或充斥性別歧視的「高談闊論」以及主管上司要求的桃色交易等，常是職業婦女所要面臨的「重大挑戰」之一。若是積極回應，則對方說妳大驚小怪；若是裝聾作啞，又不甘受辱。更重要的是這類的職場性騷擾常常會損及受害者的工作權益，甚至因此丟掉工作。而這正是所謂的敵意工作環境。

對於領取固定薪水的弱勢工作者來說，實在無力反抗這樣的職場文化，因此，「兩性工作平等法」第13條說明了雇主對性騷擾事件，應採取適當之預防、糾正及懲處措施。課以雇主營造友善工作環境的責任，同時亦在12條中寫明性騷擾的定義，讓所有的人都了解性騷擾的界線。
在男友和家人不斷勸說下，進公司一年後小美就結婚了。為了怕影響工作和升遷，小美一直不敢生小孩。當同期進來的男同事升為股長之後，小美鼓起勇氣去問副理升遷的標準。副理的回答是：那位男同事表現比較好。小美請副理說明，以便自己可以學習。副理說：「他晚上加班的次數比較多。」小美說：「公司要我加班，我也沒有拒絕過啊？」副理說：「妳已經嫁人了，應該以家庭為重。事業心不要那麼強，把自己搞得這麼辛苦。如果先升妳，人家男孩子多沒有面子。」小美想，那我就不需要面子嗎？
公司副理的說法又是落入「女人是歸屬於家庭、外出工作不過是輔助性質」的觀念，要不就是認為養兒育女是女人家的事，一旦女性結婚之後，免不了要照顧子女而無法全心於工作上。因此很「體貼」的把女性給排除在升遷、在職進修之外，於是女性永遠無法獲得較好的技能與工作機會。如此貼心的安排，表面上是為女性設想實則扼殺了女性的工作空間。

為何不是以考績、能力作為升遷的依據，不管是男性、女性各憑本事獲得升遷機會，若雇主真是以利潤為考量，且基於平等的原則下，性別根本不是個問題。因此「兩性工作平等法」第7條即針對升遷、配置、考績等…性別歧視作了規定。
既然副理說女孩子應該以家庭為重，家人又希望她「早生貴子」。於是在進公司三年後，小美懷孕了。預產期是下一年的三月。她滿心歡喜的準備迎接小寶寶的誕生，也盤算著要如何移交一些工作給同仁。到了十一月時，小美接到了不續聘的公文。理由是人員縮編，既然小美是一年一聘，於是將只請她幫忙到年底。小美含著眼淚、挺著肚子，走進襄理辦公室，請他解釋。襄理請小美諒解，現在銀行之間的競爭很激烈，大家都在縮減人事。好好生產、把小孩照顧好，才是女人該做的事。

小美在向婦女新知基金會詢問要如何討回公道之後，在工作人員的建議下，一狀告到台中縣政府的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。經過幾個月的調查和開會討論後，評議會裁定懷孕歧視成立。由於只是「初犯」，公司也不過被罰了新台幣三千元。為了顧及媒體形象，公司於是告訴小美，如果還想要留在公司，就必須配合業務調整，要到台中市的分行上班。小美無奈的同意。

「兩性工作平等法」第11條第2款「勞動契約、團體協約或工作規則，不得約定或規定受僱者有結婚、懷孕、分娩或育兒之情事時，應行離職或留職停薪；亦不得以其為解僱之理由。」因此，當公司有懷孕歧視等不法行為發生時，當事人可以像小美一樣到當地縣市政府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申訴，請就評會介入調查以保障當事人之工作權益。目前法令雖有相關規定，如「勞基法」第55條：「女工分娩前後，應停止工作，給予產假八星期…。」「就業服務法」第5條：「為保障國民就業機會平等，雇主對求職人或所有僱用員工，不得以種族、階級…、性別、…或以往工會會員身分為由，予以歧視。」但是均因為宣示意義大過於實質意義，外加罰鍰過低，即使懷孕歧視成立最多也只有罰鍰三萬元，對雇主而言僅是九牛一毛，毫無警惕效果。因此，「兩性工作平等法」第36條就將罰金提高至新台幣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。仍不改正者，得繼續限期命其改正，並按次連續處罰，至其改正為止。

於是，從當年的十二月開始，住在清水的小美每天早上五點鐘起床，六點出門，先乘坐一段台汽客運到台中市，再換台中客運到公司附近，再走十五分鐘的路到分行。勉強都可以在八點五十分之前到達公司。晚上回去時，通常也都已經八點多了。家人也早已習慣小美九點鐘才到家的可能性。

為了家中的經濟考慮和賭一口氣，小美兢兢業業的工作。小孩生病時，先生都表示工作很忙，不希望影響到他以後的升遷，不能回家照顧，要小美請假。於是，三天兩頭，小美都要像做錯事的小學生，紅著臉、低著頭去向副理請假。連續數年小美的考績都是乙等，而且被公司以請假太多為藉口，將她的薪水東扣西扣。

女兒有一陣子得了氣喘病。小美希望請一段時間的假期陪女兒。副理說，公司沒有這種假，要不然就得辭職。小美每天累得要死，但卻暗暗的覺得自己似乎是一個不盡責的媽媽。她想不出來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

鑒於國內福利制度不健全，幼兒無法交由國家代為照顧。且家庭結構已由三代同堂的家庭轉變為核心家庭的模式，原來由尊長或親屬幫忙照顧的機制也逐漸消失。影響所及，職業婦女為照顧三歲以下之幼兒，只有走上辭職一途，直到兒女長大能自行料理時，才想辦法重回工作領域。然而，二度就業的困難、中輟兩、三年重回職場的心理調適與想在子女成長階段陪伴在他身旁的心，常使婦女朋友面臨天人交戰的抉擇。

因此，「兩性工作平等法」第18條乃規定育嬰假之申請辦法：「受僱於僱用三十人以上僱主之受僱者，於其任職滿一年後，為撫育未滿三歲子女，得申請留職停薪，申請次數以二次為限，期間合計不得逾一年。…」由夫妻雙方自行協議由誰申請育嬰假，既可同時保障父母之工作權，又可以兼顧子女之照養。此外，工時彈性調整及家庭照顧假之申請也是雙薪家庭可以運用的方式。
有同事問小美，每天這麼忙碌，有沒有想過人生的意義？小美每天能夠想事情的時間都是在坐車的時候。一上了車就趕緊補眠，哪有時間想這些？經理也曾經調侃小美，是不是先生賺得錢不夠多，她沒辦法在家帶小孩、做少奶奶？由於開銷很大，小美確實不願意放棄現在的工作。尤其是，到了辦公室至少還可以與同事說說笑笑、談談國家大事或別人的芝麻小事。更何況，發揮所學仍然是小美的理想。她希望將來還是有升遷的機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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